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學分 時數

2 2 國文（三） 2 2 2 2 2 2 2 2

2 2 英文（三） 2 2 2 2 2 2

2 2 體育（三） 2 2 2 2 2 2

2 2 國文（四） 2 2 2 2 2 2

2 2 英文（四） 2 2 2 2

2 2 體育（四） 2 2

2 2 環境科學概論 2 2

2 2 資訊科技 2 2

2 2

2 2

1 1

2 2

2 2

2 2

2 2

音樂

美術

2 2

1 1

21 21 13 13 小     計 6 6 10 10 4 4 4 4 4 4 6 6 0 0 2 2 70 70

1 2 心理學 2 2 2 2 2 2

1 2 營養學 2 2 2 2

3 3 微生物學及實驗 3 3

1 2 藥物學(一) 2 2

2 3 疾病營養學 2 2

1 2 病毒及免疫學 2 2

2 2 藥物學(二) 2 2

3 3 病理學 2 2

1 2

6 9 9 12 小     計 9 9 8 8 4 4 0 0 0 0 2 2 0 0 0 0 38 44

2 2 基本護理學(一) 4 4 4 4 3 3 3 9

基本護理學實作(一) 1 2 2 2 3 3 3 9

基本護理學實作(二) 1 2 1 2 1 2 3 9

基本護理學(二) 4 4 2 2 3 3 3 9

內外科護理學(二) 4 4 3 3 3 9

婦科護理學 2 2 2 2 3 9

內外科護理學實作 1 2 2 2 2 2

醫護倫理與法規 2 2 2 2 3 3

人類發展學 2 2 2 2

基本護理學實習 3 7 3 3

2 2 2 2

2 2 0 0 小     計 5 6 5 6 9 10 16 21 15 16 11 11 18 54 5 5 86 131

溝通與關懷 2 2 輔助療法 2 2 基礎醫學研討Ⅰ 2 2

團體動力與應用 2 2 急症護理 2 2 基礎醫學研討Ⅱ 2 2

醫院感染控制 2 2 病歷導讀與案例分析 2 2 綜合護理研討Ⅱ 2 2

健康促進概論 2 2 安寧療護概論 2 2 綜合護理研討Ⅲ 2 2

腫瘤護理 2 2 臨床護理技術 2 2

專業問題研討 2 2

0 0 0 0 小     計 0 0 0 0 2 2 2 2 4 4 4 4 0 0 8 8 20 20

歷史與文化 2 2 歷史與文化 2 2

社會生活與法律規範 2 2 社會生活與法律規範 2 2

人際關係與自我成長 2 2 人際關係與自我成長 2 2

現代科技與人類文明 2 2 現代科技與人類文明 2 2

0 0 0 0 小     計 0 0 0 0 0 0 0 0 0 0 4 4 0 0 2 2 6 6

臺灣台語 1 1 0 2 0 2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 1 1 0 2 0 2

臺灣客語 1 1 0 2

小     計 0 0 0 0 小     計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9 32 22 25 合     計 20 21 23 24 19 20 22 27 23 24 27 27 18 54 17 17 220 271

承辦人員: 系主任:

備註

1.本校五年制護理科學生畢業學分至少須修過220學分，其中包括共同必修科目70學分、基礎必修38學分、專業必修86學分、專業選修20學分、通識選修6學分。畢業前須參與護理師大會考，並取得到考證明；並於畢業前取得研發處公告之護理系(科)證照一覽表所列證照之一，如高級心臟救命術(ACLS)、基本救命術(BLS)證照。

2.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為選修課程，不計畢業學分，修習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可折減常備兵役役期或軍事訓練期間。

3.表列2選1、4選1至少選修1門課程，表列3選2、4選2至少選修2門課程，表列5選4至少選修4門課程。

4.本校另訂有學生資訊及英文能力畢業門檻，詳細請參照本校提升學生資訊能力實施要點及英語能力檢定實施辦法。

5.基礎醫學研討Ⅰ，包括生理學、解剖學、病理學三科目；基礎醫學研討Ⅱ，包括藥物學、微生物免疫學二科目；綜合護理研討Ⅰ，包括基本護理學(含行政)、內外科謢理學二科目；綜合護理研討Ⅱ，包括產科護理學、兒科護理學、精神科護理學、社區衛生護理學四科目。

6.基本護理學、基本護理學實作，任一科未達標準，即不得參加基本護理學實習。

7.基本護理學實習、內外科護理學、內外科護理學實作，任一科目未達標準，即不得參加內科護理學實習、外科護理學實習。

8.基本護理學實習、產科護理學及實作，任一科目未達標準，即不得參加產科護理學實習。

9.基本護理學實習、兒科護理學及實作，任一科目未達標準，即不得參加兒科護理學實習。

10.基本護理學實習、社區衛生護理學，任一科目未達標準，即不得參加社區衛生護理學實習。

11.基本護理學實習、精神科護理學，任一科目未達標準，即不得參加精神科護理學實習。

12.高護(內、外、產、兒、精神、社區等六科實習課程)實習於五年級上學期開設。

13.轉學生因課程進階緣故，轉入時可以退當學期必修課，以修習基礎課程。

14.五專五年級上學期各科護理學實習必要時得與四年級下學期對開課程

15.跨系選修承認9學分。

16.因應108課綱，本土語言需求，開設1學分本土語言選修課程供學生修習，學分學時另計。

17.本表未盡事宜之處按本校學則及相關選課辦法辦理。

 製表人:劉月敏主任/周翠蘭副主任/陳椀楡行政助理

小     計

不

計

畢

業

學

分
3選1 1 1

合     計 合     計 合     計

小     計 小     計 小     計

合     計

小     計 小     計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一)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四)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二)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三)

基

礎

必

修

專

業

必

修

小     計 小     計 小     計小     計

護理學導論 內外科護理學(一) 產科護理學 產科護理學實習

身體評估 兒科護理學 兒科護理學實習

身體評估實作

專業證照檢定及實作

慢性疾病護理學

上學期 下學期

共

同

必

修

數學（二）

 (2選1) 2 2

小     計 小     計 小     計 小     計

國文（二）

體育（二）

小     計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日間部五專護理科115學年度學分表
民國115年03月12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115年04月01日11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課程委員會暨教務會議通過

115學年度(一年級) 116學年度(二年級) 117學年度(三年級) 118學年度(四年級) 119學年度(五年級)
學分

合計

學時

合計科   目
上學期 下學期

科   目
上學期 下學期

科   目
上學期 下學期

科   目
上學期 下學期

科   目

通

識

選

修

4選 2 4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五)

專

業

選

修

2選1 2 2
3選 2 4 4

小     計 小     計

2選1 2 2

3選 2

小     計

5選 4 8

4 4選 1 2 2

4

8

教學原理與方法

老年護理學 長期照護概論及實作

4

臨床醫療檢查及檢驗 綜合護理研討Ⅰ

精神科護理學 內科護理學實習

護理報告撰寫

護理行政概論

外科護理學實習

社會學

醫護化學與實驗

產兒科護理實作 社區衛生護理學實習

醫護術語 社區衛生護理學 精神科護理學實習

生理學

生理學實驗

小     計 小     計 小     計 小     計

生物學實驗 資訊科技與應用 基礎生物統計學

應用生態學及實驗

解剖學實驗

化學實驗 性別議題
解剖學

地理

全民國防教育（二）

英文（二）

體育（一）

全民國防教育（一）

國文（一） 國文（五） 中文閱讀與思辨 體育(六)

英文（一） 英文（五） 實用英文

歷史（一） 國文（六） 體育(五)

公民與社會 英文（六） 生活英文

物理 中文應用與表達

化學

生物

數學（一）

藝術生活


